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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劃、工程及房屋委員會

英皇道 1090-1094號（即寶峰園）對出馬路，工程頻繁，晚間施工影響居民 

背景 

水管復修工程（合約編號：3/WSD/12)在 2017 年 5 月 8 日動工，預計在同年 11 月 11 日完

工。其後，有關顧問公司多次申請掘路延期，最近一次的掘路許可是至到 2019 年 4 月 15 日

完工。 

在這段期間，有煤氣公司的工程，有路政署的工程，有電訊公司的工程，其他水管工程等，

令這區居民不勝滋擾。 

現況 

3/WSD/12 的水管工程並不是每天有工人開工，而大多數時間是晩間工作，晚上十一點還開

動重型機器，發出噪音，影響寶峰園居民的生活。 

由於工程未完成，很多圍欄、指揮燈等雜物，便長時間放置在英皇道的欄杆，曾經有承辦商

把欄杆堆放在過路處，不但阻塞通道又阻礙居民過馬路視線。 

提問 

1. 居民並不理會是那一間公司進行工程，只是質疑為什麼路面開掘完，重鋪後不久，又要

再開掘，是否浪費人力？

2. 為什麼這路段工程需要歷時兩年？是否人手不足而導致申請開掘許可延期？

3. 為什麼承辦商不是毎天工作？為什麼承辦商只許在晚間工作？

4. 承辦商在晚間工作，是否取得環保署的許可？

5. 現時 3/WSD/12 在這路段的工程是否可以如期在 4 月 15 日前完工，並把地盤雜物清離

現埸？

6. 現時是由那個部門監管承辦商的工作，包括工作進度，路面復修情況，是否有遵守晚間

工作的指引？

7. 運輸署、警務處基於什麼情況而決定不批准工程在日間進行呢？是否只限於緊急工程才

可以在日間進行？

8. 該路段還有一些探槽後或工程後的臨時性重鋪路面，是否會在工程後，全面重鋪永久性

的路面，以確保道路使用者的安全？

請有關部門出席會議並回答相關的問題！ 

文件發起人：梁兆新 

聯署人：趙家賢  黎志強  張國昌  梁穎敏  王振星  麥德正  古桂耀  徐子見  鄭達鴻 


